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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沂水县老法院周边片区棚改项目二期

（二）项目单位

项目单位：沂水城投置业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武春强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1323MA3F98T1X5；

注册资本：10000 万元人民币；

注册地址：沂水县鑫华路北中区（县财政局沿街楼 37号 201）；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；河道采砂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

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建筑材料

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

（三）项目规划审批

2021 年 2 月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证明，项目代码：

2102-371323-04-01-548685。

2021 年 3 月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，发证机关：沂水县行政

审批服务局，许可证号：371323202100017。

2021 年 6 月取得不动产证，编号：37014325033。

2021 年 6 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编号：371323202100044。

2021 年 4 月 取 得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， 编 号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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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1323202106300201。

（四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

新征土地面积 28.419 亩，总建筑面积 64100 平方米，其中地上

建筑面积 50560 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 13540 平方米，主要建设 2

栋 11 层住宅楼，4栋 17 层住宅楼，1 栋 3 层幼儿园及一座地下车库，

共计住宅 359 户，储藏室 359 个，地下车位 210 个。

（五）项目建设期限

建设期 32个月，从 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12 月。

二、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

（一）投资估算

1.编制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（2）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；

（3）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（第三版）；

（4）《投资项目经济咨询评估指南》；

（5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

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

（6）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

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

（7）《临沂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

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

（8）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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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国发〔2007〕24 号）；

（9）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安置区改造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3〕

25 号）；

（10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山东沂蒙革命老区参照执行中部地区

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11〕100 号）；

（11）《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（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8号）；

（12）相关标准和规范；

（13）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。

2.编制的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依法推进。改造项目的确定和安置方案的制订，

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，广泛征询群众意见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

以争取绝大多数群众支持和理解。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，切实让群众得到实惠，把惠民的实事办

好，办实。

（2）统筹兼顾，配套建设。坚持全面规划、合理布局、节约用

地、综合开发，组织好新建安置点的供水、供电、通讯、污水与垃

圾处理等公共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，促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

的居住区建设。

（3）坚持建设与适用相结合的原则。尤其在安全、消防、通讯

及现代科技成果的应用等方面，使其成为具有多功能、适用性的住

宅小区，真正使居住区面貌焕然一新，成为当地亮点建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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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采用先进科学的技术手段，要按照节能省地环保要求，推

广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和新设备。居住区采用的设计、设备、

材料、要做到先进、可靠、经济、合理。

3.估算总额

项目总投资 24,800.00 万元，其中：工程费用 14,441.32 万元，

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,417.58 万元，预备费用 685.77 万元，建设期

利息 1,255.33 万元。

（二）资金筹措方案

1.资金筹措原则

（1）项目投入一定资本金，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续融资的可

能。

（2）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。

2.资金来源

考虑资金成本，结合项目实际情况，为减轻财务负担，提高资

金流动性，本项目业主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初步确定项目资金

来源如下：

表 1：资金结构表

资金结构 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 备注

估算总投资 24,800.00 100.00%

一、资本金 5,000.00 20.16%

自有资金 5,000.00

二、债务资金 19,800.00 79.84%

专项债券 19,8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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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预期收益、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

（一）土地出让收入预测

本项目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。沂水县老法院周边

片区棚改项目二期可腾空土地面积 110 亩，可出让土地面积 110 亩。

1、土地出让价格预测

根据沂水县 2021 年的土地出让信息，选取与项目条件相似的 3

块土地的平均成交价格（472.94 万元/亩）作为本项目地块的基准地

价。具体如下表：

宗地编号 宗地位置
出让面

积（亩）
主要用途

出让价款

（万元）

出让单价 出让日

期（万元/亩）

CB-2020-0

50501-01

珠江路以

西、老法院

路以南

48.7155

城镇住宅-

普通商品住

房用地

27,308.00 560.56
2021 年

11 月

CB（存）

-2020-09

长安中路以

西，泰山路

以南

53.784

城镇住宅-

普通商品住

房用地

21,851.00 406.27
2021 年

12 月

CB（存）

-2021-01

中心南街以

西，天寿山

路以北

99.408

城镇住宅-

普通商品住

房用地

44,931.00 451.99
2021 年

12 月

3 宗地平均

土地单价
472.94

此次土地价格增速预测参考生产总值（GDP）增速，标准如下：

以沂水县近三年平均 GDP 增速的 80%确定，即 3.68%的适用增速。明

细如下：

区 位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平均增速 适用增速

沂水县 6.80% 3.00% 4.00% 4.60% 3.68%

2、土地出让收益预测

根据土地价格预测数据，沂水县老法院周边片区棚改项目二期

到期土地出让金 66,998.28 万元，按土地出让政策规定，扣除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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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开发资金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、廉租住房保障资金、教育资金、

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后，可用于资金平衡的土地收益为 45,022.76 万

元（详见下表）。

序号 项目 单位 金额

一 出让土地回款 万元 66,998.28

1 可出让土地面积 亩 110.00

2 预计土地单价 万元/亩 609.08

二 扣减项目合计 万元 21,975.52

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万元 29.33

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万元 3,349.91

3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万元 6,198.76

4 教育资金 万元 6,198.76

5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万元 6,198.76

三 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 万元 45,022.76

（二）运营成本预测

1、利息支出

根据本项目资金筹措计划，建设期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19,800.00 万元，假设年利率 3.50%，期限 7 年，每年付息一次，到

期一次偿还本金。本项目还本付息预测如下：

表 2：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（金额单位：万元）

年度
期初本金

余额
本期新增

本期偿还

本金

期末本金

余额

融资

利率

应付利

息

应付本

息合计

2022年 19,800.00 19,800.00 3.50%
2023年 19,800.00 19,800.00 3.50% 693.00 693.00
2024年 19,800.00 19,800.00 3.50% 693.00 693.00
2025年 19,800.00 19,800.00 3.50% 693.00 693.00
2026年 19,800.00 19,800.00 3.50% 693.00 693.00
2027年 19,800.00 19,800.00 3.50% 693.00 693.00
2028年 19,800.00 19,800.00 3.50% 693.00 693.00
2029年 19,800.00 19,800.00 3.50% 693.00 693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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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19,800.00 19,800.00 4,851.00 4,851.00

（三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1.假设本次专项债券于 2022 年 1 月发行成功，期限 7 年，每年

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偿还本金。

2.各项表格数据计算时若存在尾差系保留小数位数所致，数据

无实质性差异。

（四）小结

本项目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，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

金及融资资金。通过对土地出让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的估算，测

算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

45,022.76 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为 24,651.00 万元，项目收益覆盖项

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.83 倍。

表 4：现金流覆盖倍数表（金额单位：万元）

融资方式
借贷本息支付

项目收益
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

专项债券 19,800.00 4,851.00 24,651.00

融资合计 19,800.00 4,851.00 24,651.00 45,022.76

覆盖倍数 1.83

四、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

沂水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保证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161 号文）

等政府债券管理规定履行相应义务，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和管理，

并保证政府专项债券专款专用。

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预算管理，根据专项债券《信息披露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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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》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，沂水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本方案中的项

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目上缴财政，按时、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

券本息。

五、项目风险分析

（一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

（1）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

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，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、设计方案

的稳定、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、资金到位情况、承建商的施工技

术及管理水平等等，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，要实现项目预

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。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息额较大，如果工

期拖延，工程投资将增加，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，使

项目净收益减少。

（2）项目投资的变化产生的风险

本项目总投资的核算和后期腾空土地的利用是根据工程可行性

研究报告的报批稿得出，政府主管部门批复后可能会有小幅度的变动，

影响资金项目资本金投入和发债计划安排。

（3）工程事故产生的风险

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、

管理不善引起的，国内多个城市的城市建设项目在施工中发生的事

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失，应当在工程事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

重视。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、人员伤亡、投资增加等，使项目净收

益减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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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

（1）利率波动风险

在本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国际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，

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，市场利率

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，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

衡。

（2）土地征迁风险

引起该项目土地征迁风险的主要因素：一是由于拆迁涉及群众的

切身利益，加上群众对拆迁的政策缺乏理解，因此在拆迁问题上群众

往往会与政府站在对立面，以各种形式抵制征地拆迁。

六、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沂水县老法院周边片区棚改项目二期，实施单位为沂水城投置

业有限公司，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1.48 亿元用于项目建设，年限为

7年。

（二）评估内容

1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

通过人口搬迁可以根本改变目前农民分散居住的局面，并由此

造成的用电、上学和医疗诸多不便，集中搬迁和统一安置将降低农

村公共设施建设成本，搬迁农民向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迁居，农民

集中居住的项目将会享受到便利的交通、通讯、水、电、气、教育

和医疗等生活设施，大幅度地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，改善人员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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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人口搬迁将有助于促进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。

2、项目实施的公益性

改造后的安置区通过整合，集约了土地资源，并使其得到更合

理的使用和开发。从自然村土地利用现状看，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布

局凌乱，分散无序，粗放式的用地相当普遍。如果进行城中村改造，

对自然村人口实行集约化的居住和工作，可以节约大量土地。将节

约土地用来建设，可以扩大城市规模，进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。

3、项目实施的收益性

项目收益 45,022.76 万元，发行债券本息合计 24,651.00 万元，

本息覆盖倍数为 1.83,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。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

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,为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

支持,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。项目建设符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，

能在较短时间内为本地区社会和人文环境所接受。项目建成后能够

改善城市面貌和当地居民居住条件，增加社会就业，带动消费、投

资增长，发挥更大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。

4、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

沂水县老法院周边片区棚改项目二期属于公共性项目，具有公

益性，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。

5、项目成熟度

项目的拟实施方案技术路线完整、可行、合理，与绩效目标匹

配，进度安排科学有序。各项与项目关的硬件条件如场地、设备、

能源等均能够有效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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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

总投资为 24,800.00 万元，自有资本金 5,000.00 万元，拟发行

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19,800.00 万元，发行年限 7 年，年利率 3.5%。

本次申请的财政资金配套方式和承受能力科学合理。

7、项目收入、成本、收益预测合理性

沂水县老法院周边片区棚改项目二期参考近一年项目周边地块

成交情况计算土地价格,项目收益 45,022.76 万元，发行债券本息合

计 24,651.00 万元，本息覆盖倍数为 1.83。

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

券的要求,并根据当前国内融资环境,沂水县老法院周边片区棚改项

目二期可以以相较银行贷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,为

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,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。同时,拆迁土

地挂牌出让为后续资余回笼手段,为项目提供了充足,稳定的现金流

入,充分满足本项目还本付息的要求。

8、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

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纳入山东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,符合《地方

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）、《财政部关

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

〔2018〕161 号文）的相关要求，本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具有可行性，

债券资金需求具有合理性。

9、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

本次申请的专项债券资金和政府统筹安排资金不会引起不良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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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及风险，不会导致其他领域、市场主体投入的减少、产出和效益

的损失。本项目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，筹资风险可控。

本项目的偿债计划和偿债保障措施符合《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161 号

文）的相关规定,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。

本债券的风险因素主要有：

（1）利率风险，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,在存续期内,可能面临

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,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本期投资者的实际

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。

（2）流动性风险，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

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流通。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

环境、市场资金情况、投资者分布、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,

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

债券,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的情况,从

而影响本债券流动性。

（3）偿付风险，本期债券根据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

法》（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）“第三条规定,专项债务收入、安排的

支出、还本付息、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”,本期债券偿

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地块未来土地出让收益,偿较有保障,偿付风

险极低。但土地出让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进度、土地市场供求

等多种因素影响,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,将有可能给本期偿付带来一

定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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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措施：（1）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，可动态调整债券发

行期限和还款方式及时间，做好期限配比、还款计划和准备，适当

增大流动比率，充分盘活资金，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

损失。（2）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管理，管理层应注重对市场的调研和

考察，做到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的变化，提供优质

服务，形成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产品，进而获取更多的偿债收入，

进而提高偿债风险抵御能力。

10、绩效目标合理性

项目建设后将改善居住环境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，并使该区域

的原居民在经济上获得收益；改造后，原居民将逐步改变原有的生

活方式，彻底打破原来的二元社会结构。绩效目标的设定与项目预

计解决的问题匹配且符合实际需求；绩效目标经过充分论证和合理

测算，符合国家政策的发展趋势，具有前瞻性。

11、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

无。

（三）评估结论

沂水县老法院周边片区棚改项目二期项目收益 4.5 亿元，项目

债券本息合计 2.47 亿元，本息覆盖倍数为 1.83，符合专项债发行要

求；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,为

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,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。项目建设符合

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，能在较短时间内为本地区社会和人文环境

所接受。项目建成后能改善人民群众居住条件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

质量，使拆迁户安居乐业，从而构建和谐社会。本项目绩效目标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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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明确，与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、方向、效果紧密相关，项目绩效

可实现性较强，实施方案比较有效，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，本项

目事前绩效评估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。


